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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著作权应运而生，它在传统著作权的基础上产生，又不同于传统著作权。网络著

作权的地域性、专有性、时间性、法定性弱于传统著作权，其侵权特征也不同于传统著作权。网络著作

权的侵权方式主要包括传播侵权、因链接而侵、网络作品侵权等方式。因为立法的滞后性、取证困难、

管辖归属复杂，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处于困境。本文分析网络著作权的特征、侵权行为及其保护困境，并

对网络著作权的保护提出建议，例如制定更为细致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收集制度、

引入“最低限度联系原则”、考虑将原告住所地作为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管辖地之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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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network copyright came into being, which is based on tradi-
tional copyright and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pyright. Network copyright is weaker in regio-
nality, exclusivity, timeliness and legality than traditional copyright, and its infringement charac-
teristics are also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pyright. The infringement ways of network copyright 
mainly include dissemination infringement, infringement due to link, infringement of network works 
and so on. Because of the lag of legislation,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evidence and the complicated 
jurisdiction, the protection of network copyright is in a dilemm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67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67
https://www.hanspub.org/


付丽娟 
 

 

DOI: 10.12677/ojls.2023.116867 6048 法学 
 

teristics of network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nd its protection dilemma,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network copyright, such as formulating more detailed laws and 
regulations,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evidence collection system of network copyright in-
fringement, introducing the “minimum contact principle”, and considering the plaintiff’s domicile 
as one of the jurisdictions of network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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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著作权的概述 

1.1. 网络著作权的概念 

在我国，著作权即版权，官方对著作权的定义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文学、艺术和科学

作品享有的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总称。通俗说著作权是人依照法律对他们通过大脑意识活动创作出的

各种作品所拥有的权利总和，包含人身性质的权利和财产性质的权利。 
网络著作权是基于传统著作权伴随着互联网发展的产物，有着不同于传统著作权的新特点。[1]随着

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著作人选择将其作品发布在网络上，因此逐渐延伸出新型的网络著作权，相

较于传统作品，这种作品不以纸媒为介质，而是将作品转化为 0 和 1 的数字介质，并将其发布在网络媒

体上，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在权利的具体内涵上，二者并无实质区别，只不过是从纸质媒体延伸到了

网络媒体。网络著作权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的概念，它是以传统著作权为基础，在理论层面上衍生出来的

一个新用语，它是传统著作权在网络环境中的延伸。 

1.2. 网络著作权的特点 

网络著作权是互联网发展的产物，网络著作权的地域性、专有性、时间性、法定性都因受互联网的

影响而弱于传统著作权。 

1.2.1. 地域性模糊 
著作权的地域性，是指著作权在依某国法律获得保护的地域内有效。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因特网的开放性、全球性，使得网络作品的传播不再局限于地理空间。传统的版权保护存在着地域差异，

一部作品在各国或各地区的使用都需要取得相应的授权。但是互联网的跨国性，严重冲击了著作权的地

域属性，其地域性的特点几乎不复存在。网络作品的传播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这个网络著作权的保

护带来了新挑战，一件网络作品的著作权在那个国家的地域是有效的又或是应该依照哪国的法律对其进

行保护等难题相继产生。有学者认为，网络作品著作权地域性的消失是互联网的无国界性与著作权的地

域性之间的冲突[2]。网络作品著作权的地域性的模糊，导致我国著作权法中“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

境内发表的，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规定难以实践，网络用户可以从网络上获取来源于不同国家的作

品，难以确定版权在哪个地方具有效力，这将造成网络为载体进行传播的作品现了侵权问题时，很难判

断侵权发生的地点，相应的就难以确定法律适用和司法管辖。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6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付丽娟 
 

 

DOI: 10.12677/ojls.2023.116867 6049 法学 
 

1.2.2. 专有性的弱化 
著作权的专有性是指在没有得到版权所有人的同意或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别人不能对其进行利用或

使用。由此可见，版权是一种专有权。如果一件作品与前一件作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就可以被认为是

一件剽窃行为，并要对此负责，这就是对版权专有性的保护。而相较传统的著作权，网络著作权的专有

性因网络环境的匿名性、便捷性、成本低廉性被弱化。首先，侵权人的身份难以确定。网民的 ID 大多是

匿名注册的，这就导致他们的身份信息难以查明，进而增大了著作权人维权难度。其次，侵权成本低廉，

在没有设置技术限制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可以越过著作权人通过数字化拷贝方式获取作品内容并使用，

且几乎没有任何侵权成本。这无疑使著作权人更加难以依照自己的意志对作品进行控制，同时也削弱

了著作权的专有性[3]。因为网络用户并不关心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获取性价比高甚

至是免费的作品。因此，在网络环境下作品一旦上传至网络呈现数字化状态，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就难

以被保护。 

1.2.3. 时间性受到冲击 
著作权的时间性是指，法律对著作人各项权利的保护，除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性等人身

性权利不受保护期的限制外，其他权利都有一定的有效期限。以网络为载体的作品的发表非常简便，互

联网的共享性与开放性，又使网络作品容易被转载、被链接，导致初始发表时间难以确定，著作权人受

保护的时间也难以确定。此外网络作品传播速度快，传播一旦开始就难以遏制，即使原始侵权内容被

删除，侵权行为也仍在发酵，网络著作权人的权益仍在受损，因此很难确定侵权的范围和权利人的损失

[4]。 

1.2.4. 表现形式更具无形性 
传统作品通常是通过某种实物载体将作品内容传递给人们。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超文本结构”

出现，使作品表现方式变得灵活多样，不在固定于实物载体，以数字化的可识别信号的无形形式进行传

播，智力成果产生速度快，消灭速度也快，作品无形性特征突显出来。 

2. 网络著作权的侵权行为 

2.1. 网络著作权的侵权特征 

第一侵权主体难以明确。首先，网络环境是一个虚拟空间，大多是网络用户都是匿名的，当侵权行

为发生时，网络著作权人寻找侵权 ID 就需要花费不少精力，确定侵权 ID 后，而查询躲藏在 ID 的身份不

仅难度大成本也高。其次，在网络侵权案件中，虽然网络著作权人可以直接起诉为侵权行为提供平台的

网络运营商和服务商，但是由于网络运营商或服务商并非直接侵权主体，其承担的责任也是极其有限的，

甚至其可以根据“避风港原则”主张免责，这无疑使得权利人追究主体责任难度大大增加[5]。 
第二侵权形式多样性。不同于传统的纸媒作品形式较为单一的著作权，网络著作权更为复杂，侵权

行为也变得多样化。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网络运行逐渐呈现出开放性特点，在开放性的虚拟网络世界

里，网络作品侵权方式突破了原有的形式变得多样化，除了一般侵权行为：上传、下载及转载行为之外，

还进化出了网络中特殊侵权方式，如超链接著作权侵权、网页作品著作权侵权等多样化的侵权形式。互

联网的开放性给网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给版权侵权的认定带来了困难[3]。 
第三侵害后果不确定性。互联网处在虚拟化空间环境下，除了上文提到的网络著作权的地域性、专

有性、时间性等受到冲击，侵权行为还表现出了无特定时间、无规律性等特征，这加大了网络著作权侵

权案件赔偿金额的计算难度。此外，网络服务对象的多样不确定性，传播范围、传播人数等对侵害结果

的判断也难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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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络著作权的侵权方式 

网络给著作人带来更加便捷有益的新型传播模式，同时也为著作权人带来了新挑战。不同于著作权

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网络著作权侵权更加简单、隐蔽，且成本低廉，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方式：[6] 

2.2.1. 上传、下载及转载时的侵权行为 
作品上传的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将著作权人未发表或的传统作品以数字化的

形式公开发布网络上，供所有网络用户浏览、下载、转载等。作品下载及转载侵权对象通常都为他人的

网络作品，下载侵权行为指用侵权人未经网络作品著作权人授权、许可或者同意，将其网络作品下载到

自己的计算机将或以传统方式进行传播[6]；转载侵权行为指侵权人未经著作权人授权或许可，直接转发

其已经公开发表的网络作品或对该网络作品稍做修改后分享于其他门户网站的侵权行为。 
但现今相互转载各类网站上的作品的行为，因互联网的开放性、服务对象的不特定性已成为普遍存

在的现象，且信息网络传播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因素，完全遏制不经著作权人同意的下载转载

行为似乎不太现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已经在网络上传播过的作品，网站进行转载编

辑都应当支付报酬，并标明来源，且网站必须在有关范围内进行转载摘编。但若著作权人声明不允许转

载摘编的，网站不可擅自转载编辑，否则构成侵权。2001 年修改的《著作权法》第 10 条第 12 款增加了

“信息网络传播权”。1这表明著作权人对作品的传播方式的独占控制已经延伸到网络空间，从而形成了

信息网络传播权。因此，他人未经著作权人的授权或许可，擅自上传、下载及转载著作权人作品的属于

侵权行为[7]。 

2.2.2. 因链接而侵权 
上述因上传、下载及转载的侵权行为可以概述为网络传播侵权行为，网络著作权的侵权方式除了网

络传播侵权行为，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多见的侵权方式就是链接侵权行为。 
网站链接是以共享链接为载体将作品进行传播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该作品信息可以广泛地出

现在其他的网络上。网站链接的形式并非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主要有表层链接、深层链接与图文框链接

这三种形式，其中深度链接是当前网络服务提供商惯用的侵权方式之一。表层链接是一种最为常见也不

易产生侵权的链接形式，因为这种链接在设置前都会事先征求对方同意，在得到对方许可后才会与其主

页相链接；图文框链接一般来说就是在与其主页相链接的过程当中，会附加上一部分的图片或者文字，

并且通过图文框展示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著作权的保护；深层链接是指网络用户点击某网页中

的链接后，页面并没有进行新网页的跳转，而是只是显示被链接网页上的某个特定内容。即用户在设链

网页单击链接时，用户可以直接采用相关的链接以浏览链接中所存在的网页作品，这是没有经过被链接

方，主动与其主页链接的形式。深层链接不但侵犯了有关权利人的版权，而且还可能导致其他方面的侵

权。其特点是，可以在用户不易察觉的情况下，将链接隐藏在目前用户所浏览的网站中，让用户在不知

不觉中被切换，这与一般链接的单纯指向关系有很大的不同[8]。 
尽管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链接行为，但在由网络链接引起的纠纷中，可以根据链接行为人

的链接方式、主观过错及链接的客观后果等因素，以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来确定网络链接行为是否

构成著作权侵权，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9]。 

2.2.3. 网络作品抄袭 
抄袭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侵权行为，除了维权成本高认定抄袭这一侵权行为也是十分艰难的。法律上

抄袭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在实践中因为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又难以有标准来考证。因此很难判定抄袭

 

 

1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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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甚至是否构成侵权都难以界定。此外，借鉴、致敬等借口常常被被告当作借口来否认抄袭。 
除上述主要的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方式外，还存在非法运用破解技术规避著作权人的权利保护、网

页浏览侵权、程序改编等网络著作权侵权方式。不难推测，网了著作权侵权方式会随着科技和互联网产

业的发展更加多样化。 

3. 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困境 

3.1. 立法相对滞后 

立法具有固有的滞后性。著作权立法也未跟上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脚步，网络著作权侵权判定中，现

有法律在一些新技术、新问题出现时显得束手无策。司法实践已经做出了相关判决，而法律却还未填补

网络著作权纠纷的空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型侵权行为的遏制。 
1990 年我国《著作权法》首次颁布，直至 2001 年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次修正时，才增加了“信

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这是对 WCT 第８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2 的落实。但在引入时又根据我

国当时国情对国际条约做了“缩小化”的解释。WCT 第８条的“向公众传播权”既包含控制交互式传

播行为的“提供权”，又包含控制非交互式作品传播行为的其他“向公众传播权”，[10]但我国 2001
年修改《著作权法》时增加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仅引入其中的带有交互式传播性质的“提供权”[11]。
直到 2006 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颁布，才对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用户的权利义务进

行了较为合理界定，该条例借鉴了美国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规定了“通知－删除”规则和“反

通知”规则。但该条例仅仅有 27 条，仍难以应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出现的新问题，且法律位阶也相对

较低。200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现已失效)第 36 条对网络侵权作出了明确规定。

虽然该规定成为当时互联网环境中著作权保护的重要法律依据，但规定并不是针对著作权保护制定的。

2011 年对《著作权法》的第二次修改中，增加了著作权具体权利形式，也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

也即确认了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直到 2020 年《民法典》的出台，其中侵权责任编第 1196 条

增加了“反通知”规则，至此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用户的权利义务才被位阶较高的法律进行分

配。3 
从我国著作权保护的立法过程来看，不难发现与互联网相关条款的立法长期滞后于技术和时代发展，

立法的整体发展过程也极其漫长和艰辛。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对网络作品进行明确定义，

从立法层面来讲，有关网络著作权的专门规定并不完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

和不断发展的平台新商业模式相比，法律仍相对落后。 

3.2. 取证困难 

取证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环节，它是诉讼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取证在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中也不例外

的发挥着重大作用。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虚拟的世界，发生在网络上的侵权案的证据往往以电子化的方

式保存在各种电子介质中。然而，由于电子证据具有不稳定性，难以存储、易被破会、易被篡改的特征，

甚至有时电子证据还会被无声无息地删掉而不留任何痕迹。这些使著作权人的证据收集之路困难重重。

 

 

2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指，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第 11 条第(1)款第(II)目、第 11 条之二第(1)款(I)和(II)目、第 11 条之三第(I)款第(II)
目、第 14 条(1)款第(II)目和第 14 条之二第(1)款的规定的情况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

无线方向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 
3《民法典》第 1196 条规定，网络用户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声明应当包括不存

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及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声明后，应当将该声明转送发出通知的权利人，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转送声明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

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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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著作人处于因证据难以收集而无法举证证明侵权事实的不利诉讼地位。在证据的证明力上，电子

证据的效力性及真实性常常因其难储存、易被篡改的特性而难以证明，这大大减弱证据的证明力。有时

甚至采取公证方式获取的电子证据也都并非全部都能够被法院所釆纳，因为有些公证书存在瑕疵，与《公

证法》的相关规定不相吻合而不被采纳[12]。此外，当网络著作权的侵权证据需要由网络内容服务者提供

时，往往因其可能是污点证人而很难获得不利于其自身的证据。总之，在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中，著作

权人的举证之路十分艰难。 

3.3. 网络著作权侵权管辖复杂 

首先，侵权地的确定比较困难。一是网络著作权的侵权行为及一系列损害结果都是发生在互联网上

的，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理位置，因此难以确定具体的侵权地。二是网络传播速度快，在信息传播过

程中，侵权地点可以在多个地点共存。三是不同国家对网络侵权行为方式和侵权行为地确定上都存在一

定的差异，而网络具有全球性和交互性，这就进一步加大了侵权行为地的侵权难度。其次，管辖权异议

或被滥用。管辖权异议在司法实践中，被告往往会利用这一权利来拖延诉讼时间[6]。在网络著作权侵权

案中，侵权行为地的难以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管辖权异议权在网络侵权案件领域的滥用。在网

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如果侵权行为和救济得不到及时制止和落实，对网络著作权人的损害将是持续的、

不可估量的。最后，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涉外网络侵权案件中，行为人可以通过跨地域的方式对网

络版权进行侵害。但是，由于侵权人的流动性，单纯根据侵权行为地、当事人国籍等因素来确定侵权案

件的管辖权并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而网络环境又与实际环境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导致了网络版权侵

权案件的司法管辖问题[13]。 

4. 关于完善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建议 

4.1. 完善相关立法的建议 

首先要尽快解决我国网络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滞后问题，帮助网络著作权尽早走出保护困境。对此，

制定更为细致的法律法规，尽可能规避法律漏洞，以保护著作权人的正当权益。例如，细化《信息网络

传播保护条例》，该《条例》是目前我国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基础性法律规范，但其规定仍较为模

糊，并无具体的操作细则，可能会给司法实践带来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就有待进一步出台细则

和司法解释。除此之外，还可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经验，明确网络服务提供

者的归责原则，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侵权责任的大小，

并且将重点放在对网络版权的集中管理上，以此来实现最好的网络作品管理状况。在科技技术和网络产

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应该尽快地将法律上的漏洞给弥补上，让有关著作权保护的法律能够与网络版权纠

纷频发的社会现实相适应。 

4.2. 完善取证制度的建议 

针对取证难的问题，首先在侵权主体确认方面，一是促进网络用户实名制，二是完善网络服务商的

信息披露义务，三是完善法院的督促义务，督促网络服务者及时提供侵权者信息；其次，在证据收集方

面，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欧盟国家有关电子证据收集的特殊程序法制度，严格电子证据收集行为，确保

证据不因程序不当、程序违法而不被法院予以采信。为了保护证据的不被篡改和窃取，必须增强证据控

制与监管力度。概言之，针对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收集取证方面存在的困境，我国应立足现实，吸取国

外相关经验，建立健全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收集制度，减轻网络著作权人的取证难度，确保网络著作权

纠纷案件的审理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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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辖权归属问题的建议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司法管辖的规定 4，侵权行为地不单指侵权行为实施地还包括侵权行为

结果地。但网络是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对于发生在网络中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应根据其

特殊性确立不同于普通案件的管辖标准和依据。对于发生在虚拟空间的侵权案件，试图在地理上具体确

定其侵权行为地似乎不太现实。 
在实践中，对该类案件管辖权的确定我们可以学习美国在这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以引入“最低限度

联系原则”，将其作为评判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管辖权的重要基准 5，结合网络犯罪的特殊性，将侵权行

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都认定为侵权行为地。本质上它们都是侵权行为实施地而非

侵权结果发生地[14]。概而论之，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管辖归属的确定，既不能脱离我国《民事诉讼法》、

《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还要特别注意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以及发现侵

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的确定，从而保障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管辖地更好确定[15]。此外，建

议可以考虑将原告住所地作为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管辖地之一。在网络侵权案件中，被告住所地与侵

权行为关联度较低且不易认定。但原告住所地往往同时也是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

地，这有利于对证据的提取和保全，这也有利于减少著作权人维权的困难，缓解其维权压力。 

参考文献 
[1] 吕凯, 刘飞. 网络著作权严格保护机制研究[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6(1): 51-56. 

[2] 魏战争. 论网络著作权的合理使用[J]. 华章, 2012(4): 27. 

[3] 巩晓丽. 试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问题[J]. 法制与社会, 2019(27): 218-219. 

[4] 郭俞阳. 浅析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 38-43. 

[5] 周建峰, 刁立坤.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行为及法律应对策略[J]. 法制博览, 2016(35): 223-224. 

[6] 苏玲玲. 我国网络著作权侵权表现及保护规制研究[J]. 出版广角, 2020(14): 40-42. 

[7] 赵然. 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J]. 法制与社会, 2014(1): 233-234. 

[8] 康燕飞.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常见侵权形式分析及法律保护[J]. 法制博览, 2018(16): 78-79. 

[9] 高云鹏, 魏明明. 互联网创新过程中的著作权保护[J]. 科技管理研究, 2007, 27(12): 216-217+243. 

[10] 陈绍玲. 公开传播权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12: 110. 

[11] 王迁, 闻天吉. 中国网络版权保护 20 年[J]. 中国出版, 2020(23): 52-57. 

[12] 吕凯, 刘飞, 王树恩. 科技创新时代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3, 31(3): 
9-13. 

[13] 刘丹丹. 论网络著作权侵权及法律保护[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2006. 

[14] 单华岭. 论互联网上的侵权行为管辖权确定[J]. 法制与社会, 2009(17): 167-167. 

[15] 程业洲. 网络著作权若干问题研究[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6(1): 37-39. 

 

 

4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9 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52006 年 11 月 20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议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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